
108年度第 1次生物安全會議-會議記錄 

會議時間：108年 8月 13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0分 

會議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第 303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副校長室徐副校長輝明    

出席者：詳簽到單 

紀錄:許智翔 助理 

壹、 主席致詞:

貳、 上次會議事項執行報告:無

參、 執行秘書報告: 

一、依據本校生物安全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設置要點第 4點

規定本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 1次及因應花蓮縣衛生局(以

下簡稱該局)本(108)年 10月 8日(星期二)上午至本校辦

理 108年度生物安全第二級微生物實驗室實地查核作業，

爰召開本次會議。 

二、前述該局查核分為實驗室(保存場所)執行保全與生物安全

會設置管理兩部份，分別由本校 BSL-2實驗室(4間)及執

行秘書就查核項目先行自我檢核，主要缺失說明如次： 

(一)生物安全委員會部份：

1.本校生物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與「感染性生物材料

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該辦法)」第 9條應設生物安全會不

一致。

2.本會職責其與召集人層級尚有不符法規之處。

3.本會未依該辦法第 10條辦理年度內部稽核、人員教育



訓練、知能評核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。 

4.未召開會議審核各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、保全管理事項

等 

(二) 各實驗室(保存場所)執行保全部份： 

1.實驗室相關設備未符合法規要求。 

2.未訂定緊急應變計畫、保全管理事項等提送本會審核。 

3.實驗室人員年度教育訓練時數不足。 

4.感染性生物材料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保存未完整。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【提案一】【提案單位：生物安全會執行秘書】 

案由：有關「國立東華大學生物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訂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次修訂本會名稱、目的、職責增列、組成委員層級

提至首長或副首長、部分文字增修等。 

三、 原條文、修訂對照表、修訂後條文(附件 1-3)。 

一、 決議:照案通過，送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施行。 

 

【提案二】【提案單位：物理系】 

案由：物理系鄭嘉良老師實驗室(理工一館 B417)原登錄 BSL-2

實驗室變更為 RG2保存場所，提請備查(附件 4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辦法第 10條規定及本會職責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因目前該實驗室無操作法定各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

毒素相關實驗僅作為保存場所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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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案實驗室業於本年 7月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「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」申請變更。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【提案三】【提案單位：生科系】 

案由：生科系袁大鈞、邱紫文、張瑞宜老師等從事第二級危險

群（Risk group 2, RG2）微生物實驗之 3間 BSL-2實

驗室整併為 1間共用 BSL-2實驗室，便於集中管理；另

邱紫文老師實驗室原列管保存之「大腸桿菌」，已去毒

性不具備感染性，非屬公告之 RG2微生物，不列入生物

安全管理資訊系統管制，提請審議(附件 5)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辦法第 10條規定及本會職責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為符合法規之實驗室設備要求、生物安全與管理等規

範，將集中於理工三館 B309室(張瑞宜老師)為作業及

儲存場所。 

三、 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實驗室

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」修正實驗室使用場所性質。 

決議: 照案通過，並至「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」修正

實驗室使用場所性質。 

 

【提案四】【提案單位：各實驗室(生科系)】 

案由：「國立東華大學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訂定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衛生福利部「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與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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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「基因重組實驗守則」訂定。 

二、 辦法詳如附件 6。 

決議: 機關名稱及文字酌修後，照案通過，送行政會議審議通

過後陳請校長核定施行。 

 

【提案五】【提案單位：各實驗室(生科系)】 

案由：有關本校 BSL-2實驗室之管理手冊(內容含緊急應變計

畫)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辦法第 14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實驗室管理手冊及緊急應變計畫詳如附件 7。 

決議: 機關名稱及文字酌修後，照案通過。 

 

 

【提案六】【提案單位：各實驗室(生科系)】 

案由：「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處理流程(附件 8)」公

告，提請備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」第 10 條規定，設

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，

並依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危害等級、說明、通報

及處理規定，建立實驗室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，以

因應意外事件之發生降低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之

危害。 

二、 依衛福部公告辦法實施。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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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案七】【提案單位：各實驗室(生科系)】 

案由：「滅菌鍋滅菌作業程序及確效處理原則(附件 9)」，提請

備查。 

說明：依衛福部規定辦法實施。 

決議:文字酌修後，照案通過。 

 

【提案八】【提案單位：生物安全會執行秘書】 

案由：推舉 3位查核委員辦理實驗室年度內部稽核作業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辦法第 10條規定及因應該局本年 10月實地查

核辦理。 

二、 本次查核建議由本會委員及實驗室管理單位人員擔任，

預計本 108年 8月 27日辦理，並依該局查核項目進行

檢核，限期改善，據以提送該局進行實地查核作業。 

決議:請袁大鈞，鄭嘉良、江政剛等三位老師協助辦理實驗室

內部稽核作業。 

 

【提案九】【提案單位：生物安全會執行秘書】 

案由：有關花蓮縣衛生局(以下簡稱該局)於本年 10月 8日實

地查核案，請推派 1人代表學校確認是日查核紀錄(缺

失等)，並召集各相關人員陪同該局協助說明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花蓮縣衛生局 108年 6月 20日花衛疾字第

file:///D:/01-公務/14-生物安全會/108年8%20月13日-108年度第1次生物安全會議/會議紀錄/附件9-.高壓滅菌鍋管理注意事項及操作流程.docx


1080015028A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依前開函示，除推派 1人代表學校確認紀錄缺失外，

因當日請該局至少抽查 1間實驗室及保存場所，爰請

各實驗室管理人或指派 1人陪同實地查核作業。 

決議:請本會執行秘書代表學校及各實驗室配合本次查核作業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3時 20分散會。




